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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 

根据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》，长春城投

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在长春市主持

召开了长春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（一期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

议。参加会议的有长春城投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吉林省

松合辽水土保持技术有限公司，以及水土保持方案编制、监理、

监测单位的代表（和特邀专家）共 11 人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

单附后）。 

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检查了工程现场，查阅了技术资料，听取

了水土保持监测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评估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

持设施完成情况、水土保持监测、监理工作情况和技术评估情况

的汇报，经质询、讨论，形成了长春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（一

期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。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长春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（一期）建于长春市裴家生活垃圾

卫生填埋场内。该场位于长春市绿园区合心镇裴家村东侧，距外

环路约 9 公里处。 

工程设计处理餐厨垃圾能力 200 吨每天，生产沼气 12000 标

准立方每天，生物柴油 4.116 吨每天，塑料及金属 3.61 吨每天。

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预处理系统、厌氧发酵系统、生物柴油

系统、沼气发电系统、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垃圾收运系统等。 

工程自 2015 年 5 月开工建设，至 2017 年 6 月主体工程完



 — 3 — 

工。 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

2014 年 5 月，长春市水利局以《长春市水利局关于长春市餐

厨垃圾处理项目（一期）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》（长水行审字

〔2014〕465 号）批复了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。批复的水土流失防

治责任范围 16.65 公顷。 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

2015 年 4 月，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以《吉林省发展改革委

关于长春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（一期）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〔2015〕

97 号）文件批复了该项目初步设计（含水土保持部分）。施工图设

计图纸中包含水土保持内容。 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

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，建设单位委托中国电力工程

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编

制了《长春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（一期）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

告》。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：落实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较好的控制

和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

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。其中，扰动土地整治率 99.47%，水土流

失总治理度 99.12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拦渣率 99.00%，林草

植被恢复率 99.09%，林草覆盖率 41.51%。 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

2018 年 5 月，长春城投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委托吉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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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松合辽水土保持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

术咨询工作，提交了《长春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（一期）水土保

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。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：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

持方案，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、监测工作，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

费，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基本完整；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

保持措施，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合格，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基本

正常；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。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

验收条件。 

（六）验收结论 

综上所述，验收组认为：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

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，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，水土流

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符合水土保持设施

竣工验收的条件，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。 

（七）后续要求 

建设单位要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，确保其正常运行

和发挥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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